
关于 2024 年施工图审查结构认定申请申诉

的情况说明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我公司已收悉《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24 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机构认定工作初

审意见公示》，对于公示意见提出的意见已认识，现情况说

明如下：

1、“舒胜虎的注册岩土证书模糊”；

更正：已对该人员的附件材料核实像素，重新扫描上传

（详见附件 1）。

2、“超限结构审查人员数量不符合规定要求（超限结

构审查人员不足 3人，所有业绩表所在专业技术岗位未填）”；

更正及说明：本次申报房建类注册结构人员共计 8 人，

其中超限结构审查人员 4 人，其中李凯周、杨春雨、徐勤（均

已初审通过）。所有超限结构审查人员已按要求在“所在专

业技术岗位”中明确为超限结构审查人员，并对超限高层项

目业绩进行标注（详见附件 2-1）。新增王懋为超限结构审

查人员（详见附件 2-2）。

3、“杨强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专业信息不明）”。

更正：已按规定要求，对杨强的业绩进行核实更新，并



明确了专业信息（详见附件 3）。

4、“刘洋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本人在项目设计

工作中的作用不明，业绩和工作简历的单位不一致)”。

替换：刘洋已做替换，替换人员为顾捷（详见附件 4）；

5、“赖琼华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专业、规模等

信息不明，业绩与单位资质不吻合)”。

更正：已按规定要求，对赖琼华的业绩进行核实并替换

替换后的业绩符合大型业绩要求，且明确了专业信息和规模，

（详见附件 5）。

6、“彭志雀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业绩 2、3 均

为休闲广场、广场硬质铺装工程，无法判定含有市政主干道

工程)”；

更正：已按规定要求，对彭志雀的业绩 2、3 进行替换，

替换后的业绩符合规定要求；（详见附件 6）。

7、王威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业绩 4 不满足大型

业绩要求，证明盖章不对)。

替换：王威已做替换，替换人员为刘枫（详见附件 7）；

8、李英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业绩 3、5 不满足

大型业绩要求)；

更正：已按规定要求，对李英的业绩进行核实并替换，

替换后的业绩符合大型业绩要求（详见附件 8）。

9、胡施利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业绩完成时间和



工作简历不符合)。

更正：已按规定要求，对胡施利的工作简历及业绩时间进

行了核实并更正（详见附件 9）。

10、申贺元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业绩完成单位

和工作简历不吻合)。替换：申贺元已做替换，替换人员为

刘明华（详见附件 10）；程志远的部分业绩不符合规定要求

(业绩完成单位和工作简历不吻合)。替换：程志远已做替换，

替换人员为孙计斌（详见附件 11）

11、“李英的工作简历不符合规定要求（同一时段受聘

于两家单位）”。

更正：该人员的工作经历开始时间填写错误，现已更正

并补充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8）。

12、“余国祥的勘察设计工作年限不符合规定要求”。

替换：余国祥已做替换，替换人员为宋浪（详见附件 12）。

附件 1：舒胜虎个人资料

附件 2-1：李凯周、徐勤、杨春雨“施工图审查机构专

业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和个人业绩证明

材料

附件 2-2：王懋“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

业绩表”和个人资料

附件 3：杨强“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业

绩表”和个人业绩证明材料



附件 4：顾捷“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业

绩表”和个人资料。

附件 5：赖琼华“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

业绩表”和个人业绩证明材料附件

附件 6：彭志雀“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

业绩表”和个人业绩证明材料

附件 7：刘枫“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业

绩表”和个人资料

附件 8：李英“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业

绩表”和个人业绩证明材料

附件 9：胡施利“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

业绩表”、退休证和解聘证明

附件 10：刘明华“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

业绩表”和个人资料

附件 11：孙计斌“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

业绩表”和个人资料

附件 12：宋浪“施工图审查机构专业人员基本情况及业

绩表”和个人资料

四川工科施工图审查咨询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 15 日


